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锦州市太和区面面俱到早茶快餐店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化学物质的食品行为处罚公示
当事人：锦州市太和区面面俱到早茶快餐店，经营场所：锦州市太和区凌南东里河畔家园14-41号，营业执照注册号：210700602170850，经营范围：包子、米饭、炒菜、酒类、饮料零售。组成形式：个人经营。

2015年8月19日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锦州市太和区面面俱到早茶快餐店加工销售的油条进行了抽样检测，抽检基数为10千克；抽检数量1000克；抽检内容为“铝”的含量，抽检标准为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1计），mg／kg≤100，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273.1mg／kg，该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标准要求，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2015年11月19日9时35分将检验报告送达给当事人。复检期已过当事人未提出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当事人处以经济处罚。

根据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次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部门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进行公示。
                                      (公章)

                                   2018年11月1日

